
國立曾文家商 113 學年度品德教育暨全民國防教育運動會競賽規程 

一、宗旨 

為提倡運動風氣，發揮團體榮譽精神、強化學生班級榮譽感及向心力並增進學生、教職員

工生身心健康，特舉辦本賽事。 

二、比賽日期、地點 

(一) 會前賽：113 年 12 月 12 日(星期四)上午。 

(二) 運動會：113 年 12 月 13 日(星期五)。 

三、報名辦法 

(一) 報名日期：113 年 10 月 31 日(一)至 11 月 8 日(五)22:00 止。 

(二) 報名方式：線上報名 (如須留存名單請自行拍照/影印)。 

(三) 參賽同學須審慎評估自身健康狀況、適當訓練，且經家長/監護人同意後始可報名。 

(四) 人數限制：田徑賽個人項目，每班每項最多報名 2 人；每人最多報名 2 項。（不含接力） 

四、安全注意事項 

(一) 患有特殊性疾病或不適激烈運動者切勿報名參加，家長/監護人不同意者報名請勿報

名。 

(二) 運動本身具有風險，比賽環境可能高溫炎熱、過程中會造成心跳快速、肌肉緊繃等狀

況，也可能產生碰撞、跌倒受傷等情形。且具備競賽性質的活動強度較為劇烈，請做

好自主健康安全管理與適當訓練，若身體健康狀況不適合、運動量不足者，切勿報名。 

(三) 選手比賽前應自行做足暖身準備活動，並穿著適合運動的服裝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五、田徑賽內容 

（一）比賽內容 

組別/項目 比賽內容 

高男組 

高一女子組 

高二女子組 

高三女子組 

田賽 

鉛球 田、徑賽時間衝突時，可向「田賽」裁判

請假，放棄該輪試跳、試擲，待徑賽結束

後再回來繼續比賽。 

跳遠 

跳高 

徑賽 

 分道跑 穿釘鞋 計時決賽 

100M O O X 

400M O O O 

800M(女) X O O 

1500M(男) X O O 

團體項目 接力賽 
4x100M 接力 O O O 

大隊接力 X X O 

 

（二）資格賽 

1. 若田賽參賽人數過多，請選手依通知於午休、班會、社團時間另舉行資格賽。 

2. 依照固定標準，每人試跳/試擲 2 次，達標者可於運動會當日出賽。 

六、大隊接力內容： 

(一) 以科為單位參賽，高女共 18 棒次，高男共 12 棒次。 

(二) 每隊各年級至少 1 人參賽，各隊候補 4 人。 

(三) 科別區分為餐甲、餐乙、商甲、商乙、資處、幼保、電商、廣設、廣技、銷售。 

(四) 採左接右傳方式進行。 

(五) 各隊伍依廣播直接至田徑場中央集合檢錄。 

七、趣味競賽內容：(2 人 3 腳) 

(一) 每班 20 位同學上場比賽，每次 2 位同學一組出發，共 10 組依序完成，以最後一組返

回之時間為最終成績。 

(二) 將腳踝以專用綁帶固定後，依照規劃之路徑曲折前進約 20 公尺後依照原路徑折返，返

回出發點並與下組同學擊掌後，換組出發。 

(三) 注意事項： 

1. 腳帶脫落須返回事發的地點，重新把腳帶穿戴完整，才能繼續比賽。未返回者則

加 3 秒。 

2. 腳帶脫落、斷裂(裁判發給新腳帶)，所需重新穿戴整隊期間，皆併入比賽時間計算。 



3. 比賽中掉鞋、但腳帶未斷者，不需回到掉鞋處，可繼續跑至終點完成比賽。 

4. 比賽進行中，若撞倒賽道內之各類器材及設備，需扶正後才可繼續比賽。未扶正

者則加 3 秒。 

5. 可邀請導師參與此趣味競賽活動。 

八、計分與獎勵辦法 

本賽會包含 8 類個人賽，4 類團體錦標（田徑、趣味競賽、大隊接力、運動精神）。預計頒

發個人獎項 135 人次、總錦標 12 項次。 

項目 

與 

錦標 

計分方式/規則 獎勵辦法 授獎 

田徑賽 

個人 

4x100M 

1.參照國際田徑規則，並依本校環境限

制修改。 

2. 分高一、高二、高三、高男組，各

錄取前六名。 （4x100M 若不足六隊

則錄取前三名） 

第 1~3 名頒發獎

牌、獎狀;第 4~6

名頒發獎狀。 

大會播報台唱名

後，至獎品組領

獎。  

田徑 

 

★田徑賽：第一名 7 分、第二名 5 分、

第三名 4 分、第四名 3 分、第五名 2

分、第六名 1 分。 

★400 公尺接力男女組皆列入計分，但

不加倍記分 

★各班依分數相加所得總分排名，若發

生得分相同之情形時，則比第一名之多

寡，若仍相同則比第二名之多寡，依此

類推，若依此規定仍無法排定名次時，

則名次並列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各組錄取前 3 名

閉幕典禮頒獎 



項目 

與 

錦標 

計分方式/規則 獎勵辦法 授獎 

運動精神 

★分為休息區整潔 40%、開幕及觀賽

秩序 40%、報名比例 20%等 3 類別評

分。 

★如有同分之情形，則依上列類別之順

序做名次判別，若依此規定仍無法排定

名次時，則名次並列。 

★班級報名比率：達 80%者 20 分、

60%者 15 分、40%者 10 分、30%者

5 分、20%者 1 分。 

（報名人次/參賽名額 18)x100% 

(四捨五入至個位數) 

頒發錦旗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大隊 

接力 
計時決賽 

破紀錄獎 田徑賽成績超越大會最高紀錄 

加贈獎品，並依

本校獎懲規定記

功或嘉獎。 

另個別頒獎。 

 



九、犯規罰則： 

(一) 田徑賽各項競賽人員（大隊接力除外），應在比賽時間前 15 分鐘至檢錄處檢錄，經檢

錄裁判三次點名不到者，取消比賽資格。 

(二) 經報名後，除特殊原因或突發狀況向檢錄裁判報備請假者，其餘無故棄賽選手應按本

校獎懲規定予以懲戒。 

(三) 運動員在大會期間如有違反運動精神、冒名頂替等情形，經查明屬實者，取消該運動

員之資格，並依校規議處。 

(四) 徑賽過程受外力干擾或跌倒，造成非故意超出跑道或接力區情況者，加罰 3～5 秒；故

意或在非受迫情況下超出跑道或接力區者，加罰 5~10 秒。（秒數視情節輕重，經審判

委員會決議後為終決，判罰次數可累加） 

 
十、申訴： 

(一) 凡規則有明文規定及有同等意義之解釋者，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，不得提出異議。 

(二) 比賽進行中如有不服裁判判決意見時，得由領隊或班長提出申訴，惟比賽仍須繼續進

行，因不服判決以致干擾或延誤比賽進行者，以棄權論。 

(三) 有關比賽爭議應於比賽結束後 30 分鐘內，以書面提出申訴，不得以口頭提出，未依規

定提出者，不予受理。 

(四) 審判仲裁事件之申訴書應由導師簽章後提交競賽組，經審判委員會之決議為終決不得

異議。 
十一、附則： 

(一) 運動員應著整齊之運動服，參加田賽、徑賽及大隊接力者應著運動裝參加比賽。 

(二) 運動會期間表現優秀之學生志工，得由各組裁判老師提出敘獎；比賽成績或運動精神

表現優異之選手，得由大會（學務處）提出敘獎。 

(三) 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修正公布之。 
 


